
（2022）浙0282民初9237号
仲遒：本院受理原告茹青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6日9时00分在
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689号
吴霆：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红钟建材店与被告吴
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96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被告吴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原告慈溪市红钟建材店货款29269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485号之一
李万强：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挺仔服装厂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9485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货款86216元，并支付原
告自2022年9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86216元中
未履行部分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
理费1955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645号
龚巧林：本院受理原告周吉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
初96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龚巧林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周吉坤借款10000元，并支付自
2022年1月21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以10000元为基
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
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2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806号
林振锋：本院受理原告苏全兵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27日9时00
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080号
宋见立：本院受理原告陈郊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24日9时00
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295号
颜甫南：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丽与被告颜甫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
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14日14时30分在本
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406号
成都君旺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帕菲
克酒店有限公司诉被告成都君旺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
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
94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555号
成都星鑫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飞驰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成都星鑫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
95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975号
张飞越：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年富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897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年富定作
款141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52.50元，由被告张飞越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至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455号
赵银山、赵东方、王锋、原德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矿
福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赵银山、赵东方、黄若韩、王锋、原
德利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传票、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
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赵银山在1530万元、赵东方在360万元、黄若
韩在450万元、王锋在330万元、原德利在330万元范围
内对宁波九天建材有限公司需向原告支付的751783元
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五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4日14时30分
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546号
徐高平（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93****2272）：
本院受理原告潘峰与被告徐高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3年2月28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4546号
孙慧娟：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经开永达塑钢门窗经
营部与被告李明发、浙江立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孙慧娟
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
据副本及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4939号
于学林：本院受理原告张乐与被告于学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5043号
万立梦：本院受理林艺辉诉万立梦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
水果款28000元，并支付原告利息损失；2、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高新法庭第三法庭由审判员吴斌独任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5057号
陈国华：本院受理陈建刚诉陈国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欠款
76780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欠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高新法庭第三法庭由审判员吴斌独
任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7803号
张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斜桥镇抄峰家庭农场
与被告张建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原告提出
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1356元并支
付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以5135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日止)。2、判令由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13日
上午9时在本院盐官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7942号
王忠武：本院受理原告何纪申诉被告海宁宏达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王忠武、叶显珍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因无法以公告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诚信诉讼承诺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要
求判令：不得执行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洛隆路368号
职工宿舍2幢三层房产。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5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1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583号
王六九：本院受理原告叶磊诉被告王六九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
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58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王六九返还叶磊借款3万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自2022年2月9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1110元，由王六九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4破3号
本院根据绍兴市上虞区鸿彩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2年12月16日裁定受理绍兴市万美伞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绍兴市万美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2023年2月20日前(含20日)，向管理人【通讯地址:绍
兴市越城区东街260号金丰大厦商务楼8楼;邮政编码:
312000;联系人:赵建强、钟莹;联系电话:13004623610、
1886882850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附利
息的债权自破产清算受理时停止计息(计算至2022年12
月15日止)。具体申报方式及要求请及时联系管理人。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市万美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兴市万美伞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3月2日14
时0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议将以
网络方式线上召开，具体操作方式请电联绍兴市万美伞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如受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
证、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59号之一
2022年8月29日，本院根据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琅琊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市硕硕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案已发生公告费
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硕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可供
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市硕
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市硕硕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
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1月15日裁定宣告金华
市硕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硕硕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920号
胡伟航、胡跃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泰园艺工具

有限公司管理人诉你们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192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胡伟航、被告胡跃进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对浙江华泰园艺工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不足清偿对外所欠债务122014788.27元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浙江华泰园艺工具有限公司破
产管理人的其他诉讼请求。请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168号
吴海波：本院受理原告梅小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吴海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
原告梅小明借款本金70000元及自2022年8月29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请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737号
谢日升：本院受理原告金方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
初2737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谢日升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归还原告金方松借款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损失（自2022年9月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4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950元，由被告谢
日升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诉前调4458号
绍兴杭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凯兴链
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
求判令你支付货款825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掊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14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351号
俞联盛：本院受理张云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726民初3351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俞联
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张云飞借款本金人民
币6074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4.8%计算自
2020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本案受理费
168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330元，由被告俞联盛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999号
张松松、童有芳：本院受理原告吴晨宇诉被告张宇
轩、张松松、童有芳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2999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限被告张松松、童有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
吴晨宇各项损失合计7875.49元；二、驳回原告吴晨宇
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0元，由原告吴晨宇
82元，被告张松松、童有芳负担318元；诉讼中的鉴定
费2600元，由原告吴晨宇负担1900元，被告张松松、童
有芳负担700元。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394号
潘富强：本院受理原告虞小美、吴珍珍、吴康松与被
告潘富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5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
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潘富强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虞小美、吴珍珍、吴康松欠款19000
元及利息损失（以19000为基数，自2022年9月19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不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950元，由被告潘富强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423号
季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楼长安诉被告季海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726民初342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948号
李红亮(住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章村乡新民村马车
头52号，公民身份号码:33252219840115479X)：
本院受理原告曹帅与被告李红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法律
相关材料。原告诉请:1、由被告李红亮支付原告曹帅大
米油货款4075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
年10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由被告承
担本案的起诉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开庭日期:2023年2月23日9时00分，开庭地点:本院
第3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658号
罗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毛建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
初56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罗志刚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毛建平劳务报酬
11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元，公告费560元，共计635元，由你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231号
金小康：本院受理原告徐国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10日上午09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4293号
高洪敏、潘伟青（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塘一村26
号208室）：本院受理原告张尚水与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浙1024民初42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由
被告高洪敏、潘伟青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张尚水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7月
20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张尚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15
元，由被告高洪敏、潘伟青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4842号
林勇（浙江省三门县健跳镇凤凰山农场职工小区1
号）、娄珍爱（浙江省青田县北山镇梨柿山村师公基2号）：
本院受理原告颜崇妙与你们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林
勇、娄珍爱偿还欠款227991.70元及利息35626.23元
（起诉前利息按当时农业银行贷款年利率7.2%，本金7万
元从2018年11月13日计算到2022年10月13日为
1974元，本金157991.70元从2019年10月31日计算到
2022年10月15日为33652.23元，起诉后利息计算到付
清款项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7日09时00分在本
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仙居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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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10日

被行政处理人：温州通泰鞋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正叶
实际经营人：汤海涛
经营场所：浙江省温州市状元街道兴元路62号3楼-1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李克、丁岩、韦安青等102名职
工2022年4月至2022年6月共计718923元的工资。你(单
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
定，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李
克、丁岩、韦安青等102名职工2022年4月至2022年6月共
计718923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359461.5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22〕8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
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逾期不
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月10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杭州东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黄明芳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等

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901号。因向

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于

2023年2月28日上午10点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1），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10日

仲裁公告

中儒资产管理（连云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何梅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3346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10日

仲裁公告


